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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

603577

公司简称：汇金通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1231

公司简称：环旭电子

环 旭 电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司代码：

600308

公司简称：华泰股份

山 东 华 泰 纸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 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李晓亮、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国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张淑真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4,657,632,189.84 14,072,870,309.59 4.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801,339,197.79 7,677,803,738.38 1.6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4,344,382.03 120,041,420.27 136.8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178,040,097.81 3,675,786,279.46 -13.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831,786.89 167,097,167.10 -39.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93,615,069.03 159,261,727.07 -41.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15 2.312 减少1.0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7 0.143 -39.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7 0.143 -39.0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

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979,928.18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51,457.3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841,632.1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38,753.83

所得税影响额 -1,417,545.98

合计 8,216,717.86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8269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华泰集团有限公司 416,155,302 35.64 0 质押 180,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方红产业升级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15,397 1.36 0 未知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泰柏瑞量化先行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7,279,800 0.62 0 未知 未知

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保险产品

6,999,958 0.60 0 未知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新华增怡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6,914,183 0.59 0 未知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泰柏瑞量化增强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6,881,160 0.59 0 未知 未知

UBS���AG 5,547,008 0.48 0 未知 未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信量化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4,562,848 0.39 0 未知 未知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发银行“薪满益足” 天天薪

人民币理财计划

3,905,200 0.33 0 未知 未知

曾广生 3,751,747 0.32 0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华泰集团有限公司 416,155,302 人民币普通股 416,155,30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产业升

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15,397 人民币普通股 15,915,39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量化先行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279,800 人民币普通股 7,279,800

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产品 6,999,958 人民币普通股 6,999,95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增怡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6,914,183 人民币普通股 6,914,18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量化增强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881,160 人民币普通股 6,881,160

UBS���AG 5,547,008 人民币普通股 5,547,00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信量化先锋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4,562,848 人民币普通股 4,562,848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银行 “薪满益

足”天天薪人民币理财计划

3,905,200 人民币普通股 3,905,200

曾广生 3,751,747 人民币普通股 3,751,74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控股股东华泰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余9名股东无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关系无法确

定。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利润表项目变动分析

项目名称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变动金额

增减变动比

例（%）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19,788,122.83 33,687,182.13 -13,899,059.30 -41.26

主要系本期实现的增值税

减少相应税金附加下降所

致

管理费用 78,301,773.65 116,363,348.90 -38,061,575.25 -32.71

主要系本期人工费及折旧

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 1,402,349.73 510,253.56 892,096.17 174.83

主要系本期新产品研发费

用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6,161,487.19 8,135,998.50 -24,297,485.69 -298.64

主要系本期存货跌价准备

转回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4,979,928.18 13,905,299.35 -8,925,371.17 64.19

主要系本期增值税返还减

少所致

投资收益 -5,536,942.48 2,809,307.24 -8,346,249.72 -297.09

主要系本期联营企业山东

斯道拉恩索华泰纸业有限

公司利润减少所致

2.�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分析

项目名称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变动金额

增减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7,716,461.38 4,717,630.20 2,998,831.18 63.57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

府补助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生产的现

金流量净额

284,344,382.03 120,041,420.27 164,302,961.76 136.87

主要系本期支付的货

款及上交的税款减少

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11,130,000.00 245,620,000.00

-234,490,

000.00

-95.47

主要系本期定期存款

收回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337,710,000.00 99,834,300.00 237,875,700.00 238.27

主要系本期定期存款

支出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61,943,491.23 5,605,174.70

-567,548,

665.93

10125.44

主要系本期工程项目

及定期存款支出增加

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85,229,935.16 137,898,164.40 -52,668,229.24 -38.19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保

证金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125,195,714.38 230,765,229.36

-105,569,

514.98

-45.75

主要系本期支付的融

资租赁款及借款等保

证金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95,295,421.17

-180,981,

806.46

476,277,227.63 263.16

主要系本期取得的银

行借款增加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晓亮

日期 2019年4月29日

二〇一九年四月

一、 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刘凯、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贵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朱贵营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2,387,564,138.67 1,988,209,022.16 20.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94,499,482.64 884,642,714.63 1.1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156,704.37 -31,200,425.61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03,457,974.03 194,917,580.22 5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852,712.39 8,759,031.08 12.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768,806.21 571,125.57 1,785.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1 1.02 减少0.0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63 0.0510 10.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63 0.0510 10.3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66,570.58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

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154,680.00

黄金租赁业务相

关的金融工具公

允价值变动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135.93

所得税影响额 -42,120.33

合计 -916,093.82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3,84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刘艳华 49,170,000 28.09 49,170,000 质押 49,170,000 境内自然人

刘锋 38,402,169 21.94 38,402,169 质押 36,590,000 境内自然人

苏州新麟二期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5,465,875 3.12 0 无 其他

路遥 5,147,400 2.94 5,147,400 无 境内自然人

吉林省现代农业和新兴产业

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4,302,175 2.46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深圳唯瀚成长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95,500 2.05 0 无 其他

刘雪香 1,575,000 0.9 1,575,000 无 境内自然人

李恩情 1,555,814 0.89 0 未知 未知

刘雪芳 1,485,000 0.85 1,485,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50,032 0.83 0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苏州新麟二期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5,465,875 人民币普通股 5,465,875

吉林省现代农业和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

司

4,302,175 人民币普通股 4,302,175

深圳唯瀚成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3,595,500 人民币普通股 3,595,500

李恩情 1,555,814 人民币普通股 1,555,814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50,032 人民币普通股 1,450,032

周赛 920,015 人民币普通股 920,015

梁庭波 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

天津市合信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840,850 人民币普通股 840,850

魏克昌 703,800 人民币普通股 703,800

苗松 634,000 人民币普通股 634,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刘锋与刘艳华系夫妻关系，刘雪香、刘雪芳系刘锋姐姐，路遥

系刘锋儿媳。 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

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率 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426,878,896.88 250,746,443.45 70.24%

主要原因为其他货币资金中

保证金项目增加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4,827,712.00 -100.00%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 将其

调整至 “交易性金融资产”

列报所致

应收票据 6,150,635.42 10,057,443.49 -38.84%

主要原因为银行承兑汇票到

期托收或背书转让终止确认

所致

预付款项 33,949,059.20 59,143,866.64 -42.60%

主要原因为预付材料采购款

逐步结算所致

应收利息 1,454,490.32 662,372.22 119.59%

主要原因为其他货币资金中

保证金项目应收利息增加所

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70,905,350.07 43,595,597.14 62.64%

主要原因为支付土地出让金

及部分在建工程款所致

短期借款 1,026,290,000.00 789,290,000.00 30.03%

主要原因为销售规模扩大，

增加流动资金借款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负债

97,747,600.00 -100.00%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 将其

调整至 “交易性金融负债”

列报所致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26,123,903.23 70,715,927.53 219.76%

主要原因为本期采购原材料

增加，货款未到结算期所致

应交税费 4,099,099.20 1,868,243.16 119.41%

主要原因为本期企业所得税

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7,829,926.71 11,746,587.64 -33.34%

主要原因为偿还融资租赁款

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454,462.80 724,156.80 -37.24%

主要原因为黄金远期合约公

允价值变动所致

2、利润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增减率 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303,457,974.03 194,917,580.22 55.69%

主要原因为本期销售规模增

加所致

营业成本 240,416,519.10 155,939,889.90 54.17%

主要原因为随本期销售规模

增加，成本相应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20,157,312.80 11,880,999.73 69.66%

主要原因为随本期销售规模

增加， 产品运输等费用增加

所致

研发费用 6,993,087.13 2,291,738.81 205.14%

主要原因为本期研发项目较

多，相应研发支出较少所致

财务费用 11,422,195.67 17,271,762.71 -33.87%

主要原因为上期汇率变动产

生汇兑损失所致

利息费用 10,220,456.21 6,845,820.49 49.29%

主要原因为本期借款增加，

相应利息费用增加所致

利息收入 1,216,631.44 96,747.09 1157.54%

主要原因为其他货币资金保

证金利息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6,005,133.57 209,245.08 2769.90%

主要原因为本期计提坏账准

备较上期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107,570.58 41,666.67 158.17%

主要原因为本期获取与经营

相关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154,680.00 9,722,201.78 -111.88%

主要原因为本期黄金租借合

同混合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变

的所致

营业外收入 173,136.00 100%

主要原因为本期收到政府补

助所致

营业外支出 0.07 295,195.72 -100.00%

主要原因为上期支付慈善基

金所致

所得税费用 971,723.86 1,715,644.41 -43.36%

主要原因为上期黄金借贷合

约及货币互换业务公允价值

变动计提递延所得税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增减率 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4,156,704.37 -31,200,425.61 -54.63%

主要原因为本期销售回款较

上年同期向好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9,964,664.26 -26,391,551.07 51.43%

主要原因为本期支付部分土

地出让金及构建在建工程增

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7,236,386.82 53,225,184.83 -30.04%

主要原因为本期其他货币资

金保证金较上期增加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9年1月2日，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2019年3月4日，公

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82261

号），并于2019年3月29日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推进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 该事项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

准。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董萍

日期 2019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577

证券简称：汇金通 公告编号：

2019-024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9年4月23日以电话、邮件、书面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19年4月29日在公司四楼会议

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会议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由

董事长刘凯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

合相关规定。 该变更不会对公司当期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也不涉及以前年度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执行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法定信息披露媒体同日披

露的《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法定信息披露媒体同日披

露的《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3577

证券简称：汇金通 公告编号：

2019-025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9年4月23日以电话、邮件、书面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19年4月29日在公司四楼会议

室以现场及通讯的表决方式召开。本次监事会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由

监事会主席刘杰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新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

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法定信息披露媒体同日披

露的《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的实际运营状况，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法定信息披露媒体同日披

露的《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3577

证券简称：汇金通 公告编号：

2019-026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构成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7年3月31日， 财政部修订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 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和《企业

会计准则第24号 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2017年5月2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

业会计准则第37号 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上述四项准则以下统称“新金

融工具准则”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2019年4月29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规定变更会

计政策；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1、金融资产分类由现行“四分类” 改为“三分类” ，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

式” 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 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三类。

2、金融资产减值会计由“已发生损失法” 改为“预期损失法” ，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

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便于揭示和防控金融资

产信用风险。

3、修订套期会计相关规定，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在拓宽套

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的范围、以定性的套期有效性要求取代现行准则的定量要求、允许通

过调整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的数量实现套期关系的“再平衡” 等方面实现诸多突破，从

而有助于套期会计更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简化嵌入衍生工具的会计处理，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等。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 公司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

整。 公司自2019年第一季度起按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执行新金融工具

准则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构成影响。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2、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新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

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一、 重要提示

3.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3.3� 公司负责人陈昌益、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丹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赖亮良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3.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18,237,917,663.22 20,151,393,805.10 -9.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599,211,374.63 9,408,033,114.13 2.0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4,269,018.55 515,200,192.14 71.6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7,674,623,134.35 6,225,834,419.23 23.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3,059,480.89 187,139,721.40 19.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7,372,696.17 155,716,906.60 -18.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5 2.15 增加0.2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9 1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823,117.5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9,865,897.69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

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87,890,339.7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94,776.89

所得税影响额 -5,387,347.17

合计 95,686,784.72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8,80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环诚科技有限公司 1,683,749,126 77.38 0 无 0 境外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6,041,466 3.49 0 未知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6,750,069 1.69 0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36,505,130 1.68 0 未知 未知

日月光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 18,098,476 0.83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二组合 14,894,210 0.68 0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736,500 0.59 0 未知 未知

国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

有资金

10,617,829 0.49 0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7,688,534 0.35 0 未知 未知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

司－淡水泉精选1期

7,064,311 0.32 0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环诚科技有限公司 1,683,749,126 人民币普通股 1,683,749,12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6,041,466 人民币普通股 76,041,46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6,750,069 人民币普通股 36,750,069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36,505,130 人民币普通股 36,505,130

日月光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 18,098,476 人民币普通股 18,098,476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二组合 14,894,210 人民币普通股 14,894,21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736,500 人民币普通股 12,736,500

国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10,617,829 人民币普通股 10,617,829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7,688,534 人民币普通股 7,688,534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淡水泉精选1期 7,064,311 人民币普通股 7,064,31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张虔生先生和张洪本先生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其为兄弟关

系，张氏兄弟通过间接持股控制本公司股东环诚科技和日月光半

导体(上海)有限公司，从而最终实际控制本公司，公司不了解其余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的情况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5�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分析说明：

a、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较期初减少2,729,567,224.91元，下降35.68%，主要系本期应

收账款收回较多所致。

b、在建工程较期初增加17,855,739.93元，增长36.14%，主要系本期产线扩增，在途设

备增加所致。

c、使用权资产较期初增加 645,692,638.59� 元，主要系本期提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

第21号-租赁》准则，将长期租赁资产资本化同时认列相应租赁负债所致。

d、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较期初减少2,584,734,036.52元，减少31.94%，主要系本期应

付账款付款支付所致。

e、合同负债较期初增加26,096,036.92� 元，增长37.09%，主要系本期预收客户款金额

增加所致。

f、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期初增加80,905,295.45� 元，主要系本期提前适用《企

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准则，将长期租赁资产资本化同时认列相应租赁负债所致。

g、租赁负债较期初增加567,231,731.99元，主要系本期提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1

号-租赁》准则，将长期租赁资产资本化同时认列相应租赁负债所致。

h、其他综合收益较期初减少35,631,657.62元，下降80.41%，主要系期末美金贬值人民

币升值，以致外币报表折算成人民币报表产生损失所致。

(2)利润表项目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分析说明：

a、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4,462,270.95元，增长56.48%，主要系本期印花税增加

所致。

b、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64,484,260.46元，增长64.24%，主要系公司人员增加导

致费用增长、增加预提激励奖金，以及因适用新租赁准则造成折旧费用增加等原因所致。

c、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78,549,934.98� 元，增长31.91%，主要系配合业务发展增

加研发人员及本期针对新产品投入了较多的研发材料及费用所致。

d、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22,429,369.09元，下降52.39%，主要系本期汇兑损失金额

减少所致。

e、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6,584,419.51元，增长234.55%，主要系本期有产生依

照公司库龄政策提列存货跌价损失所致。

f、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6,095,450.83元，下降207.55%，主要系本期将去年底

逾期应收账款陆续收回，账龄结构改善，回转信用减值损失所致。

g、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较上年同期增加196,161,883.48� 元，增长156.47%，主要系本期

相关股权投资价格回升，认列较多金融资产评价利益所致。

h、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139,508,039.61元，下降89.08%，主要系上年同期有因处

分股票产生收益所致。

i、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1,166,417.80� 元，增长111.86%，主要系本期处分闲

置设备产生收益所致。

j、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4,495,734.80元，下降87.92%，主要系本期财产报废损

失减少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分析说明：

a、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369,068,826.41元，增长71.64%，主

要系应收账款收回较多及取得所得税退税款与政府补助所致。

b、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减少278,530,747.74元，下降171.51%，

本期为净现金流出，主要系投资固定资产产生现金流出；去年同期为净现金流入，主要系去

年同期将部分投资之股票出售产生现金流入所致。

c、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减少260,483,994.78元，下降899.24%，

主要系本期偿还较多短期借款所致。

3.6�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2019年1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19年2月14日召开2019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使

用自有资金回购公司部分股份，本次拟回购的股份计划全部用于后续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

拟回购股份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1亿元），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1亿元）；回购

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六个月内 （2019年2月14日-2019年8月13

日）；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11.00元/股（含11.00元/股）。 截止2019年3月31日，

公司已完成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等开立事项，尚未开始实施回购。

3.7�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8�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昌益

日期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601231

证券简称：环旭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19-036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19年4月21日以书面、传真及邮件方式发出。

（三）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四）公司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五）公司监事石孟国先生、公司董事会秘书史金鹏先生列席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临2019-038）。

三、上网公告附件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

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601231

证券简称：环旭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19-037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 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19年4月21日以书面、传真及邮件方式发出。

（三）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四）公司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五）公司董事会秘书史金鹏先生列席会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摘要进行了充分审核，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

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

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临2019-038）。

特此公告。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601231

证券简称：环旭电子 公告编号：

2019-038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调整经公司评估，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构

成重大影响。

●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财政部2018年12月7日修订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财会〔2018〕35

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另规定，母公司或子公司在境外上市且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其

境外财务报表的企业，可提前执行本准则，但不应早于同时执行财政部2017年3月31日印

发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和2017年7月5日印发的《企业会计准

则第14号—收入》的日期。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提前

适用财政部2017年先后修订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财会

〔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

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

会〔2017〕14号）。公司于2019年3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公司

提前适用财政部2017年7月5日修订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

22号）。

本次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拟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自

2019年1月1日起提前执行新租赁准则。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租赁准则，其修订的内容主要如下：

1.�完善租赁的识别、分拆及合并等相关原则；

2.�承租人会计处理由双重模型修改为单一模型；

3.�改进出租人的租赁分类原则及相关会计处理；

4.�调整售后租回交易会计处理并与收入准则衔接；

5.�改进承租人后续计量，增加选择权重估和租赁变更情形下的会计处理；

6.�完善与租赁有关的列示和信息披露要求。

按照上述新租赁准则的规定，公司重新评估所有租赁合同的确认和计量、核算和列报

等方面，认为对本公司之财务报告不构成重大影响。 根据衔接规定,公司选择将相关影响

数，调整于首次执行本准则当年年初的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科目，不调整可比期

间信息。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及金额之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按原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

2018/12/31

施行新租赁准则影

响

按新租赁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

2019/1/1(注1)

其他流动资产 321,125,633.14 -45,289.55 321,080,343.59

使用权资产 - 672,010,304.33 672,010,304.33

其他非流动资产 67,723,538.76 -682,040.26 67,041,498.5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82,048,201.96 82,048,201.96

租赁负债 - 589,234,772.56 589,234,772.56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按原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

2018/12/31

施行新租赁准则影

响

按新租赁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

2019/1/1(注1)

其他流动资产 620,975,352.52 -21,000.00 620,954,352.52

使用权资产 - 81,015,751.46 81,015,751.46

其他非流动资产 11,589,429.59 -680.50 11,588,749.0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8,783,216.91 8,783,216.91

租赁负债 - 72,210,854.05 72,210,854.05

注1：在新租赁准则施行日,公司采用按首次执行日承租人增量借款利率折现的现值计

量租赁负债,另按照与租赁负债相等的金额，并根据预付租金进行必要调整计量使用权资

产。

公司评估后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资产负债表列报项目做出调整，对公司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重大影响。

三、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财会〔2018〕35

号）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的反应公司现时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

监事会认为： 本次公司根据财政部 《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财会〔2018〕35

号）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上网公告附件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

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